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免征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

增值税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6967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继续免征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增值税的通知（财

税[2007]第49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为确效阻

断艾滋病病毒的传播，继续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

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对抗艾滋病病毒药品有关增值税政策通

知如下： 一、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1O年12月31日止，对国

内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继续免征生产

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。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的品种及定

点生产企业名单见附件。 二、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的生产企业

和流通企业对于免税药品和征税药品应分别核算，不分别核

算的不得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。 附件：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

品定点生产企业及药品品种清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二七年

四月十七日 附件：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定点生产企业及药

品品种清单 一、定点企业名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